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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

麝类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

林护发〔2003〕30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(农林)厅(局)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

兴安岭森工(林业)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： 

    麝是具有极高药用价值和重要生态、科研价值的物种，雄麝香

囊(麝香)是传统中药的重要原料。为保护好该物种资源，长期以来，

在各级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下，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各级林业

主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，建立麝自然保护区，开展麝资源及其栖息

地调查，鼓励麝人工繁育，支持麝繁育技术研究和基因保存，严厉

打击盗猎麝、走私麝香的犯罪活动，并将保护麝资源优先列入林业

重点建设工程，以促进其不断增长。然而，由于市场的巨大需求和

价格的极大诱惑，非法盗猎麝活动一直十分猖獗，擅自收购天然麝

香问题严重，麝栖息地不断遭受破坏，资源状况急剧恶化。截止到

目前，我国麝类资源总量已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 5%，且基本为

零散的“岛屿”状分布，其中原麝和黑麝已濒于灭绝。  

    为从根本上扭转我国麝资源危机的严峻形势，经国务院批准，

我局于 2003 年 2 月 21 日发布第 7 号令，将麝科麝属所有种由国家

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以全面加强麝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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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保护。根据国务院的要求，为切实促进麝资源的恢复与发展，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

麝资源保护管理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  

    一、全面禁止猎捕麝和收购麝香的行为，中药生产所需天然麝

香全部从现有库存或人工繁殖所获天然麝香中解决。因科学研究、

驯养繁殖等特殊情况，确需从野外捕捉麝的，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

护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报我局审批。  

    二、调查核实天然麝香库存、生产利用和麝养殖等基本情况，

切实加强监督管理。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，各省(含自治区、直辖市，

下同)林业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力量对本区域内天然麝香库存情况、

利用天然麝香生产情况、有关产品情况和麝养殖情况，进行全面彻

底的调查，在此基础上，研究制定本区域加强监督管理的措施特别

是对库存天然麝香，经核实后还必须逐一登记造册，确定保管点、

责任单位，并制定共同监管措施。各省林业主管部门要于 2003 年 6

月 1 日前将调查结果和强化监督管理措施上报我局。我局将指派专

人对各地核查及监管情况进行抽查。  

    三、禁止将天然麝香用于除药用以外的其他商品的生产，加强

对利用库存及人工繁育来源的天然麝香制药的管理。因生产重要药

品需要利用库存的或人工繁育来源的天然麝香的，必须由生产企业

提出申请，说明药品种类、生产计划和需要天然麝香的数量及来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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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附国家药品生产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，报我局审批。经批准后，

方可凭批准文件在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下，按批准的数量启用

库存天然麝香或调运人工繁育来源的天然麝香，并按批准的药品种

类、数量进行投料生产。同时，对其天然麝香库存量进行核减，直

至核销完毕。进出口含天然麝香的产品，必须严格按国家法律规定

报我局批准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不得擅自经营利用天然麝香生产

药品和进出口天然麝香产品。  

    四、6 月 1 日前，按照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麝养殖单位重新审核发放《国家重点保护陆

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》。各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将麝养殖单位

原《驯养繁殖许可证》依法注销，并切实加强对麝养殖的指导监督

和规范管理，促进麝养殖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，以推动我国麝资

源的增长和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。  

    五、加大执法力度，促进麝资源发展。将麝调整为国家一级保

护野生动物，是国务院为扭转我国麝资源面临的危机状况，从维护

生态平衡、保障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，作出的重大决

策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此要切实提高认识，研究制定有效措施，

全面加强麝资源保护管理，对违法盗猎、破坏麝栖息地、收购天然

麝香和擅自生产、经营、进出口、运输含天然麝香产品等行为加大

打击力度，依法惩处，并结合林业六大工程建设，大力恢复和改善

麝栖息地，积极支持麝人工繁育技术和天然麝香代用品研究，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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麝放养基地，促进麝资源的快速增长。  

    特此通知。  

 

 

二○○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


